
《惠阳区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管理暂行办法》政策解读
    
为了加强对我区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规范管理，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和安全成长，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现对该办法进行如下解读。
1、制定《办法》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是一个新兴行业，目前国家及省均未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未明确管理部门与权限。由于政策缺位，监管缺失，乱象丛生，我区大部分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未登记注册，存在消防、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安全隐患，导致出现较多不稳定因素，必须出台规范性文件，加以规范和监管。
2、什么是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是指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受中小学生监护人委托，利用非国有资产在学校以外举办的为中小学生提供就餐、休息等托管服务的社会公益服务机构。
3、《办法》适用范围有哪些？
本《办法》只适用在本区行政区域内设立的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按照本办法设立的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开设中小学生有偿课外辅导、培训等业务。
4、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由哪些部门负责登记注册？
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具有经营性、商业性，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分类登记管理，区民政部门负责非营利性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登记、备案，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营利性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登记注册。
5、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由哪些部门负责监管？
　　各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齐抓共管。日常监管工作由登记机关负责。区安监部门依法行使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职能，并将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纳入部门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区公安消防部门依法协助主管部门负责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核发消防合格证；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负责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区房管部门依法指导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出具房屋安全检测报告；区教育部门依法指导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变相从事有偿课外辅导、培训等服务，禁止在职教职员工开办或兼职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拒绝未经许可的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并做好卫生防疫、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区公安部门依法负责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及周边区域的治安监督管理；区卫计部门依法负责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传染病疫情防控及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属地负责”的管理体制，建立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协调管理机制，组织对辖区内的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6、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是否必须经过登记备案？
　　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必须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未经登记备案擅自开办的，或者被注销登记备案后仍继续开办的，登记机关应会同各镇、街道予以取缔，涉及消防、餐饮、房屋安全等违法行为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7、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需要履行哪些手续？
　　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程序如下：申请人自愿选择非营利性或营利性，分别到民政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申请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名称预核准；到公安消防部门申请消防安全许可；到市场监管部门部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到卫计部门办理从业人员体检及健康证；出具场所为120平方米以上并符合安全标准的三层以下建筑的有效证明；出具流动资金不低于３万元人民币的有效证明；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或到市场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8、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有哪些具体要求？
　　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力量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均可以申请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在职员工除外。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既有场所设置和消防设施的基本条件和标准，也明确了开办者的责任和义务，并对校外托管机构使用的建筑、从业人员、安全保障、消防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卫生防疫管理和日常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细致要求。
　　9、已开办的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是否需要经过登记注册？
　　本办法实施前已开办的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已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应补充完善相关手续；未办理登记备案的，应当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分别到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或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10、住宅类民用建筑内能否开办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根据消防安全的最新规定，新建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不应设置在住宅类民用建筑内（含住宅建筑底部的商业服务网点）。既有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指在本办法颁布之前设置在住宅类民用建筑内的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工作人员、学生总人数严禁超过30人，需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手续并应达到《办法》中规定的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11、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是否可以开展有偿教育辅导或培训服务？
　　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服务内容为提供就餐、休息的场所，不得变相开展有偿教育辅导、培训活动,也不得从事与学生校外托管工作无关的其他业务。
　　12、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对学生有哪些保障义务？
　　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履行以下安全保障义务：安排专人接送托管学生，保障学生放学后在校外托管机构及返校的安全;未接到托管学生的，应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和学生所在学校并积极查找;学生休息时始终有工作人员看管;出现紧急情况时应当及时救助托管学生，通知学生监护人和学生所在学校，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并迅速报告有关部门。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与托管学生监护人签订托管服务委托协议，明确委托期限、收费标准、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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